石基充电站3、4号充电岛充电设备更新改造项目比选公告

广州公交集团创新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选代理机构”）受广州市番禺区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选人”）委托，对石基充电站3、4号充电岛充电设备更新改造项目进行公开比选，欢迎符合条件的参选人参与比选。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CFB2025025
项目名称：石基充电站3、4号充电岛充电设备更新改造项目

建设地点：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亚运大道沙涌村段68号
项目概况：对石基充电站3、4号充电岛充电设备进行更新改造，解决石基充电站存在的故障问题及满足纯电动车辆的充电需求。
包组划分及各包组比选内容、规模和最高参选限价：

包组划分：本项目只设一个包组，参选人应对所有比选内容进行报价。

比选内容、规模：原充电站内#3充电岛（#3-1堆、#3-2堆）、#4充电岛（#4-1堆、#4-2堆）以及充电终端的设备替换，新装8台360KW的充电堆组合，每个充电堆分别为4台充电终端供电；新增PDX3-1、PDX3-2、PDX4-1、PDX4-2配电箱；新增配电箱的出线电缆，沿原有电缆沟敷设等工作，详见工程量清单。
施工总工期：自开工之日起45日历天内。
最高参选限价：1,690,919.28元，其中：施工费用（不含充电桩设备费用）不含税金额为357,129.56元，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费为354,06.71元，暂列金额43,846.63元。
资金来源：企业自筹资金，资金已落实。
参选人的资格要求

参选人参加比选的意思表达清楚，参选人代表被授权有效。

参选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参选人持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期内的企业资质证书及安全生产许可证。

参选人应具备以下资质：

参选人具备承接本项目所须的①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或以上）资质，或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或以上）资质，②具备《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承装类五级（或以上）资格；参选人拟派本项目负责人的人员为机电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级别的注册建造师。（相关资质、资格均须在有效期内）

注：①资质内容按照建市〔2014〕159号文颁布的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中对应的资质类别及等级的承包工程范围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建市〔2015〕154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简化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部分指标的通知》（建市〔2016〕226号）的要求设置。比选内容含有设计要求，且设计要求仅为深化设计的，在参选人的资质设置要求中，不允许设置设计资质。

参选人还应当符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建筑业“证照分离”改革衔接有关工作的通知》（建办市〔2021〕30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有关事宜的通知》（建办市函〔2022〕361号）、《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有关事宜的通知》（粤建许函〔2022〕846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司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延续有关事项的通知》（建司局函市〔2023〕116号）、《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延续有关事项的通知》（粤建许函〔2023〕820号）等相关规定。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参选人需办理企业资质有效期延续的，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

②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的通知》（建办市〔2021〕40号），自2022年1月1日起，一级建造师统一使用电子证书，纸质证书作废。广东、北京、福建、四川等地二级建造师已实行电子证书，电子证书下载、签字等具体操作流程可查阅相关文件。根据规定二级建造师纸质证书未作废的，资格审查时不得以参选人未提供电子证书为由，认定参选人资格审查不通过。

若参选人提供的注册建造师电子证书超过使用有效期、未在个人签名处手写签名或手写签名与签名图像笔迹存在差异的，资格审查时应通过“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或各省规定的查询渠道查询持证人注册建造师注册信息，注册信息与参选文件所附电子证书一致的，上述情形不影响参选人通过资格审查。评审结束后，若该参选人为成交候选人的，参选人应在比选人规定的时限内提交符合要求的电子证书打印件和持证人出具的知情承诺。参选人未按时提交或提交资料不符合上述要求的，视为放弃成交资格。

③根据广东省住建厅《关于明确二级建造师注册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建市函〔2023〕469号），二级建造师应在考试取得执业资格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申请注册，二级注册建造师可随注册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执业。项目负责人在任职期间不得担任专职安全员，项目专职安全员在任职期间也不得担任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员不为同一人。

项目负责人持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类）或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参选人拟派本项目技术负责人的资格要求为：电力类或机电类相关专业的中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且不得兼任其他岗位。

参选人拟派本项目专职安全员须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C类）或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3）。

关于联合体参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选。

参选人未出现以下情形：与其他参选人的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按参选人提供的《参选人声明》第八条内容进行评审）。如不同参选人出现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情形，则按无效参选处理。

已完成参选登记并获取了比选文件。
获取比选文件

时间：2025年11月5日至2025年11月10日，每天上午9：00至12：00，下午14：30至17：3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参选人通过以下获取方式获取比选文件，否则视同未完成参选登记。

参选登记服务费：300元整/套（参选登记后服务费不退回）；服务费默认开具电子发票。

获取方式：

通过电子邮件获取，邮件须注明本项目名称，并将以下资料（加盖公章）作为附件发送至邮箱（cxfwyxgs@163.com）；
《获取比选文件登记表》（详见比选公告附件），提供pdf格式盖章扫描件和可编的word格式文档；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证明文件（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作为参选主体时提供）；

参选登记服务费缴纳凭证。

缴纳参选登记服务费账号：

（转账时注明“参选人单位全称CFB2025025参选登记服务费”）

（如无法注明全称，则注明单位关键信息，如广州公交集团创新服务有限公司，则为创服公司）
账户：广州公交集团创新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一支行

账号：3602000109202590328

递交参选文件开始和截止时间、参选文件开启时间（北京时间）和地点

递交参选文件开始时间：2025年11月12日9时00分；
递交参选文件截止时间：2025年11月12日9时30分；
参选文件开启时间：2025年11月12日9时30分。
参选文件开启地点：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80号冠怡大厦7楼开评标室。

本项目公告信息发布媒体

信息发布网站：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www.cebpubservice.com）；广州国企阳光采购信息发布平台（http://ygcg.gzggzy.cn/）；广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官网（www.gzbus.com）。
公告期限

自本项目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参选登记截止时间。

比选代理机构及比选人联系方式

比选代理机构信息

比选代理机构名称：广州公交集团创新服务有限公司

项目联系人：柳工、陈工
联系电话：15013911511、18826480900
联系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80号冠怡大厦7楼
电子邮箱：cxfwyxgs@163.com
比选人（委托人）信息

比选人名称：广州市番禺区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项目联系人：梁先生
联系电话：15876549922
联系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清河东路大龙街沙涌村段68号

比选人名称：广州市番禺区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比选代理机构：广州公交集团创新服务有限公司

发布时间：2025年11月5日

比选公告附件：获取比选文件登记表

比选公告附件：参选人声明

获取比选文件登记表

（请认真填写以下所有资料，并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获取比选文件日期
	 年  月  日

	获取比选文件
单位全称

（注册名称）
	
	包组号

如未分包组
无需填写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姓名
	

	注册地址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手机）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固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账号
	

	获取比选文件
登记资料
	□ 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副本复印件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或三证合一执照。

□ 其他资格证明复印件：

                                                             

	备注
	请准确填写有效的邮箱地址，比选代理机构通过上述“电子邮箱”发送至获取比选文件单位的该项目相关文件，并视为有效送达。


参选人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公交集团创新服务有限公司：
建设行业主管部门：
本公司就参加石基充电站3、4号充电岛充电设备更新改造项目〔项目编号：CFB2025025〕比选工作，作出郑重声明：

一、本公司保证参选文件及其后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的。

二、本公司保证在本项目参选中不与其他单位串通参选，不出让参选资格，不向比选代理机构、比选人或评审小组成员行贿。

三、本公司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一）为比选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二）为本包组前期准备提供设计或咨询服务或者与本项目设计人或提供咨询服务的机构存在附属关系的；

（三）为本包组监理人或者与本包组监理人存在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

（四）为本包组的代建人；

（五）为本包组提供招标代理服务的；

（六）与本包组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比选代理机构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的；

（七）与本包组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互相控股或参股的；

（八）与本包组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采购代理机构相互任职或工作的；

（九）与本包组的检测机构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

（十）与比选人存在利害关系且可能影响参选公正性； 

（十一）被依法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的；（本项事实应当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依法作出并已经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为认定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中已经明确的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的区域范围不包含本包组建设地点的，不受该项规定限制） 

（十二）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的（本项事实应当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依法作出并已经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为认定根据。）；

（十三）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布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十四）在最近三年内有严重违约或重大工程质量问题的；（“严重违约”事实应当以司法机关、仲裁机构出具的认定文件为准。“重大工程质量问题”应当以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机关出具的有关法律文书为准。“最近三年”是指从递交参选文件截止时间之日起逆推三年，以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司法机关、仲裁机构出具的生效文件的落款时间起计算）

（十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本公司保证：本项目拟派的项目负责人没有在其他在建项目中任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本项目拟派的专职安全员没有在其他在建项目中任本职。

五、本公司已经对参选时拟派本项目的管理团队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自查，保证拟派的所有人员都是本单位正式人员，都在本单位缴纳社保，不存在持证人注册单位与实际工作单位不符、买卖租借（专业）资格（注册）证书等“挂证”违法违规行为。

六、本公司承诺，成交后不转包或违法分包，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相关管理规定；依法按照国家、省、市的有关规定发包劳务或使用自有劳务队伍，依法按时足额支付工程款给分包单位（如有）和支付工资给劳务工人，不以工程款未到位为由克扣或拖欠工人工资。

七、本公司承诺，切实落实国家、省、市及比选人有关建设管理的规定。

八、与本公司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与本公司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其他单位包括：         。（注：本条由参选人如实填写，如有，应列出全部满足比选公告资质要求的相关单位的名称；如无，则填写“无”。）

九、本公司拟派本项目专职安全员兼任本项目的工地余泥渣土运输与排放管理员，严格遵守建设工程余泥渣土运输与排放管理制度，执行“一不准进、三不准出”规定，选择合法的余泥渣土运输单位及排放点。

十、如果本公司使用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取得的资质参与本项目参选，该资质经资质审批部门核查被依法注销的，本公司承诺自动放弃参选及成交资格。如经查实该资质为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将依法接受监督部门的行政处罚。

十一、本公司承诺，切实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建筑工人实名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建市〔2019〕18号）、《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暂行办法》等关于用工实名制和工人工资支付分账管理的各项规定。成交后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采用人脸、指纹、虹膜等生物识别技术进行电子打卡，实施考勤管理，对施工现场人员建立基本信息档案、实行实名制管理的制度并按照工程进度将建筑工人工资通过本企业在银行开设的工资专用账户按时足额支付。我公司对实名制管理负总责。若本项目在经比选人认可后，部分专业工程依法分包或实行劳务分包的，我公司对专业分包企业和劳务分包企业实施统一管理，监督其用工企业按时足额支付作业工人工资，督促落实实名制管理制度。本公司接受比选人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十二、本公司违反上述保证，或本声明陈述与事实不符，一经查实将按相关规定进行信用记录。本公司对失信行为产生的一切后果已知悉。其中，本声明陈述与事实不符，属于弄虚作假骗取成交，将依法接受监管部门的处罚。

特此声明。

                                声明企业：（企业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项目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技术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